连云港市领雁校长培训班赴苏州跟岗培训项目
项目需求及评分办法

1、项目要求（采购需求）
一、本项目不接受超过人民币9.96万元（项目预算金额）的响应报价（首次报价和最终报价）。
响应报价包含会务、场地、服务等相关费用、工作人员劳务，培训工作人员相关住宿（不含学员住宿）、培训工作人员相关餐饮（不含学员餐饮）、交通费（含城际交通、当地交通）等费用、跟岗研修费用以及文具、资料、办公用品等其他费用。（注：除学员住宿费、餐饮费，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注：磋商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二、项目名称：连云港市领雁校长培训班赴苏州跟岗培训项目。
三、项目服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1、培训目的：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及《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等文件精神，充分发挥校园长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校园长的学校治理能力与领导水平，建立中小学书记校长现代化教育治理能力培养体系，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校长队伍，促进我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 培训内容：
学校战略规划与特色发展定位、现代化学校治理体系与精细化管理模式、名校长的领导力提升与专业成长路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与激励机制、优秀青年教师选拔培养与梯队建设策略、学习基础教育发达地区先进办学经验及各学段校长间的深度研讨与智慧共享。
3、培训对象及人数：连云港市幼小初高校长，100人。
4、培训具体要求：
4.1  校长作为学校发展的领路人，其领导力与治理能力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办学质量与未来走向。本次培训聚焦校长核心职能，强调通过沉浸式、实操性的跟岗学习，将先进理念与经验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治校方略。跟岗基地校应真正发挥“实景课堂”与“实践样板”的效能，参训校长需深度参与，而非表面观摩，确保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用。通过培训，为校长们提供反思实践、破解难题的高端平台，打造名优校长专业成长的“加速器”和办学治校智慧的“孵化器”。
4.2 本次培训采用进名校跟岗研修的方式。培训按参训校长所在学段（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分组进行，各学段组分别前往相应学段的优质基地校。培训过程强调深度介入与反思实践，通过沉浸式观察、专题研讨、结构化反思等多种形式，确保培训的实效性与转化价值；坚持“以成果为导向”的原则，引导学员在研修过程中形成个人行动改进思路，促进其将所学转化为推动本校发展的具体策略，完成预设的研修成果。
5、培训课程安排：
成交供应商须严格按照以下要求组织跟岗研修，确保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1）为确保跟岗培训的高质量与实效性，成交供应商须为各学段校长安排进入办学水平与以下学校相当或更优的苏州市优质基地校进行跟岗研修。采购人推荐的标杆基地校样例（见下表）体现了本项目对跟岗学校资质的基本要求，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应优先基于此进行安排。若供应商拟选用其他基地校，须在响应文件中详细说明其替代学校的优势、特色及与推荐学校的可比性，并承诺其办学水平不低于推荐学校，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经磋商小组（或评审小组）认可后方为有效。
	各学段推荐基地校样例

	幼儿园学段
	苏州市高新区狮山中心幼儿园、苏州高新区成大实验幼儿园

	小学学段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苏州市敬文实验小学

	初中学段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苏州工业园区至和实验学校

	高中学段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苏州高新区吴县中学



（2）导师与内容要求：在各基地校的跟岗研修须满足以下要求：
导师遴选：应为各学段组配备的跟岗导师，须为基地校主要负责人或是在办学治校方面有显著成就的名校长（如特级教师、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等），确保导师的专业性与指导水平。
研修重点：跟岗内容须紧密围绕学校战略规划、教学领导、教师发展、学校文化等核心领域，聚焦各基地校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组织学员进行深度介入与反思实践。
（3）培训方式与成果：须采用“实景课堂+专题研讨+结构化反思”相结合的沉浸式学习方式，强化学员对先进办学理念与实操策略的理解与转化，并确保终期能高质量完成个人行动改进方案等预设研修成果。
6、培训管理和考核：
坚持过程管理与成果考核相结合。严格跟岗研修过程管理，通过每日学习反馈与研讨交流，动态把握学情，确保培训的实效性；坚持“成果导向”原则，以训后生成个人行动改进方案为核心任务，促进学员的深度参与与反思实践。通过分段达成跟岗学习与反思内化的阶段性目标，确保终期能够高质量完成行动方案的考核任务。
四、其他要求
1、成交供应商不得将连云港市领雁校长培训班赴苏州跟岗培训项目项目转让其他机构。




2、评分细则
	项  目
	评分标准

	价格
（20分）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磋商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20

	跟岗培训安排设计方案（15分）
	根据响应文件中对校长跟岗培训的整体规划、阶段安排、实践任务、导师配置、过程管理与评估方式等进行综合评价。
战略性与系统性（5分）：方案能紧扣校长领导力提升的核心目标，阶段设计科学系统，符合校长专业发展规律，逻辑清晰。得5分；方案具有一定的系统性，阶段划分基本合理。得3分；方案战略目标不清或阶段设计零散。得1分。
实践性与深度性（5分）：跟岗任务设计深入学校管理核心环节（如战略决策、教学领导、教师发展、文化建设等），提供“实岗锻炼”机会，而非简单观摩，确保校长深度参与。得5分；任务设计能接触管理实务，但深度和参与度一般。得3分；任务设计较为表面化，以观摩听讲为主。得1分。
个性化与发展性（5分）方案能体现针对不同背景、需求校长的发展性设计，导师指导机制完善，能做到因材施教，并有清晰的成果产出与评估反馈机制。得5分；方案有基本的个性化考量和指导安排。得3分；方案较为通用，缺乏针对性指导。得1分。
未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5分，最低得0分。

	项目团队实力与经验（15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项目人员配备和跟岗导师配备等方面进行评价。
项目团队人员配备（10分）：本项目拟派出的项目总负责人具备正高级教师职称或特级教师称号的，得2分；具备高级教师职称或市级名校长、名师称号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提供职称证书材料）
本项目配备人员中，在以往相同或类似教师培训项目中担任过项目负责人的，每提供1个案例得2分，最高得6分。（须提供合同复印件、结项证明或相关材料）
本项目配备专职的教学管理班主任和生活管理员，并明确其职责分工的，得2分；仅配备其中一类的，得1分；未明确的不得分。
跟岗导师团队配备（5分）：
提供的跟岗学校导师名单中，具备特级教师、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等资深专家身份的，每位得1分，最高得3分。
导师团队学段结构完整（涵盖幼、小、初、高），且与本次培训学段匹配度高的，得2分；结构较完整，匹配度一般的，得1分。
未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5分，最低得0分。

	质量保障方案（15分）
	对响应文件中提供的质量保障方案及质量保障措施进行评价。
合理性（5分）：方案合理的得5分，较合理的得3分，合理性欠缺的得1分；
可行性（5分）：方案可行性强的得5分，可行性较强的得3分，可行性欠缺的得1分；
针对性（5分）：方案针对性强的得5分，针对性较强的得3分，针对性欠缺的得1分。
未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5分，最低得0分。

	培训安全保障方案（10分）
	根据响应文件中提供的《培训安全保障方案》（组织学习注意事项、如遇突发情况的处理解决办法）进行评价。
合理性（4分）：方案合理的得4分，较合理的得2分，合理性欠缺的得1分；
可行性（3分）：方案可行性强的得3分，可行性较强的得2分，可行性欠缺的得1分；
针对性（3分）：方案针对性强的得3分，针对性较强的得2分，针对性欠缺的得1分。
未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最低得0分。

	训后成效评估与持续发展支持方案（10分）
	根据响应文件中提供的《训后成效评估与持续发展支持方案》进行评价。
成果转化评估设计（5分）：提供具体、可操作的训后行动计划辅导方案及成果评估标准（如要求校长提交学校改进方案），并有明确的考核时间节点和方式的，得5分；方案较为笼统的，得3分；未提供或不清晰的，得1分。
长期跟踪与支持机制（5分）：承诺提供训后一定期限（如3-6个月）的线上专家答疑、社群交流或优秀成果评选等持续支持服务的，得5分；仅有短期简单回访的，得3分；未提供任何后续支持计划的，不得分。
未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最低得0分。

	供应商业绩案例（9分）
	供应商自2023年1月1日（含）以来完成过相同或类似项目业绩案例，在响应文件中提供业绩案例合同复印件的，每份得3分，本项最高得9分。（本项与“项目团队实力与经验”中往期担任过项目负责人案例不重复计分）
响应文件中提供上述业绩合同复印件方为有效，未提供的不得分。
未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9分，最低得0分。

	特色与创新（6分）
	根据供应商的服务方案的整体或具体环节的设计上鲜明特色和创新性进行评价。
可行性（3分）：方案可行性强的得3分，可行性较强的得2分，可行性欠缺的得1分；
针对性（3分）：方案针对性强的得3分，针对性较强的得2分，针对性欠缺的得1分。
未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6分，最低得0分。



本项目采取综合评分法。

